
附件1
出版系列编审职称量化等硬性条件申报材料清单

	材料
类型
	材料内容
	量化
要求
	材料要求
	备注

	基本通用条件
	一、学历。（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提供）                                                    二、下一级职称证书。（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提供）                                                      三、2022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书扫描件、2023年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考试合格证书扫描件。                                         
四、社保证明。（限于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员提供，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提供） 
五、责任编辑证（责任编辑证需在有效期内）。
	
	
	必备
条件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条件
	（一）取得副高级职称以来，从事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3项：
1.策划并正式出版2种以上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重点出版物选题。
2.主持、组织实施国家或自治区重点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并在其中担任责任编辑；或主持承担国家或自治区重点出版项目工作。
3.承担3种以上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重点出版物选题的责任编辑工作。
4.主持国家教育部审定通过的教材的出版工作。
5.完成10篇以上有价值的书面审读意见。
6.制订有创新价值和效益的重大选题计划、组稿计划或主持修订过单位或部门的中长期选题规划，并组织实施。
7.搜集、研究相关学科的学术动态或编辑出版信息，撰写指导出版专业工作的专业技术报告2份以上，并被主管部门或行政管理部门采纳或采用。
8.主持自治区级以上重点数字出版项目工作。
9.在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举办或委托举办的出版专业培训班上授课（内容不同）2次以上，并提交有较高水平的书面讲稿。
	同时具备3项条件
	1.第（一）（二）（三）项提供入选国家或自治区重点出版物选题的相关文件、已正式出版的出版物封面、目录、版权页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2.第（四）项提供教材的封面、版权页或单位出具证明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3.第（五）项提供书面审读意见扫描件（需加盖公章）。
4.第（六）项提供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选题计划、组稿计划或选题规划内容、组织实施的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
5.第（七）项提供专业技术报告、采纳或采用的通知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6.第（八）项提供入选自治区重点数字出版项目的相关文件、立项通知书等扫描件。
7.第（九）项提供自治区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邀请授课的通知、书面讲稿扫描件等。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条件
	（二）取得副高级职称以来，从事期刊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3项：
1.制订有创新价值和效益的重大选题计划、组稿计划或主持制订单位或部门的中长期选题或期刊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组织策划有创新价值、有影响力的栏目，并持续开设2年以上。
3.主持策划的选题入选自治区级以上重点主题宣传活动。
4.完成15篇以上有代表性、有价值的书面审读意见。
5.搜集、研究相关学科的学术动态或编辑出版信息，撰写指导出版专业工作的专业技术报告2份以上，并被主管部门或行政管理部门采纳或采用。
6.主持自治区级以上重点数字出版项目工作。
7.在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举办或委托举办的出版专业培训班上授课（内容不同）2次以上，并提交有较高水平的书面讲稿。
8.担任责任编辑的期刊在社会效益考核中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档次，且其他年份为合格档次。
	同时具备3项条件                  
	1.第（一）项提供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选题计划、组稿计划或选题规划内容、组织实施的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
2.第（二）项提供涉及相关栏目的期刊封面、目录、正文等扫描件。
3.第（三）项提供入选自治区级以上重点主题宣传活动的文件、单位出具证明等扫描件。
4.第（四）项提供书面审读意见扫描件（需加盖公章）。
5.第（五）项提供专业技术报告、采纳或采用的通知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6.第（六）项提供入选自治区重点数字出版项目的相关文件、立项通知书等扫描件。
7.第（七）项提供自治区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邀请授课的通知、书面讲稿等扫描件。
8.第（八）项提供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会效益考核相关证明扫描件。
	

	业绩成果条件
	（一）取得副高级职称以来，从事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中的1项：
1.主持编辑或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获国家级出版类相关奖项或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一等奖1次，或获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二等奖2次（同一项目多次获奖只计算最高等次奖项，下同）。
2.主持策划或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入选国家级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或中宣部主持的重点出版工程。
3.担任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的出版物在自治区级以上编校质量评奖中获得优秀奖以上奖项，或担任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的出版物在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出版物质量检查中有5种以上被评为优秀品。
4.独立策划并主持编辑或担任责任编辑的选题入选国家出版规划专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并通过结项验收。
5.主持或承担（署名前三）的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库、国家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或获得国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6.主持策划或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向境外输出版权2种（套）以上。
7.策划或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发行量大，最近5年有4种列入本单位年度最畅销的前10种一般图书（出版物）。
8.获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授权行业协会举办的编校比赛二等奖以上，或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授权行业协会举办的编校比赛一等奖。
	具备1项条件即可
	1.第（一）项提供公布获奖结果的正式文件及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扫描件，集体奖项需用下划线标注本人姓名。
2.第（二）项提供入选国家级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或中宣部主持的重点出版工程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扫描件。
3.第（三）项提供自治区级以上编校质量评奖通报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4.第（四）项提供入选项目的相关文件、立项批文（合同）、结项书等扫描件。
5.第（五）项提供入选项目的相关文件、立项批文（合同）或获得资金扶持的相关文件扫描件。
6.第（六）项提供输出版权合同或版权登记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7.第（七）项提供本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扫描件。
8.第（八）项提供编校比赛结果通报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业绩成果条件
	（二）取得副高级职称以来，从事期刊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中的1项：
1.担任责任编辑、副主编、主编的期刊获国家级出版类相关奖项或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一等奖1次，或获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二等奖2次。
2.担任责任编辑、副主编、主编（连续任职2年以上）的期刊在任期内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3.担任责任编辑的文章近5年内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全文转载3篇以上或摘要转载6篇以上。
4.独立承担（或主持）完成1项国家级或2项自治区级出版专业或相关专业科研课题，并通过结项验收。
5.担任责任编辑的文章有10篇以上分别被其它报刊文章引用20次以上。
6.担任期刊主要负责人，编辑出版的期刊向境外输出版权，与境外开展版权合作。
7.担任责任编辑的期刊在自治区级以上编校质量评奖中获得优秀奖以上奖项，或担任责任编辑的期刊在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期刊质量检查中被评为优秀品。
8.获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授权行业协会举办的编校比赛二等奖以上，或自治区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授权行业协会举办的编校比赛一等奖。
	具备1项条件即可
	1.第（一）项提供公布获奖结果的正式文件及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扫描件，集体奖项需用下划线标注本人姓名。
2.第（二）项提供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通知书扫描件等。
3.第（三）项提供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的复印件扫描件等。
4.第（四）项提供入选项目的相关文件、立项批文（合同）、结项书等扫描件。
5.第（五）项提供被其它报刊文章引用的记录截图等，需有本人担任责任编辑的署名页。
6.第（六）项提供输出版权合同或版权登记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7.第（七）（八）项提供编校质量评奖或编校比赛结果通报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学术成果条件
	取得副高级职称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出版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或译著1部（含第二、第三作者，申报人著译字数在10万字以上），并在核心期刊（不含申报人所在单位主管、主办及承办的期刊）公开发表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1篇以上。
（二）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2篇以上，其中至少有1篇发表在不是申报人所在单位主管、主办及承办的期刊。
（三）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4篇以上，其中至少有1篇发表在核心期刊，至少有2篇发表在不是申报人所在单位主管、主办及承办的报刊。
（四）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本学科领域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收录2篇以上。
（五）承担完成自治区级以上出版相关专业课题1项以上（署名前三）。
（六）个人撰写的决策咨询类信息被自治区级以上党委、政府采用的可以替代论文条件，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具备1项条件即可
	1.著作需提供封面、附页、版权页、目录、前言、作者所写章节的内容扫描件。
2.论文需提供封面、封底、目录和论文正文等扫描件，并在目录中用下划线标注所发表论文标题及作者名字。所发表的刊物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登记情况截图，所发表的论文收录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其中一个数据库中收录情况的截图。
3.科研项目需提交立项批文（合同）、结项书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4.决策咨询类信息的相关内容、被采用证明等扫描件。
	

	破格条件
	取得副编审职称以来，对具备规定的资历条件，但不具备规定的学历条件，或具备规定的学历条件，但未达到资历条件中规定的资历年限的，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破格申报：
（一）从事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主持编辑或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获国家级出版类相关奖项或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一等奖2次，或获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二等奖4次。
（二）从事期刊等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主编的期刊获国家级出版类相关奖项或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一等奖2次，或获自治区级出版类相关奖项二等奖4次。
（三）被评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个人，或获得韬奋出版奖。
（四）取得大专学历，在企业或县级以下事业单位工作，取得副高级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的，满足评审条件其他要求的，可破格申报。
	具备1项条件即可
	  
	

	其他材料
	一、本行业继续教育材料;
二、本单位出具的没有出现“编辑（含担任初审、复审、终审、责任编辑其中的一项工作）的出版物（含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内容出现严重导向错误，被上级主管机关追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2年内不得申报；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编校质量不合格的，2年内不得申报；不署责任编辑的出版物，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编校质量不合格的，担任初审、复审、终审等工作的相关人员2年内不得申报”情形的相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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